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外语专项”申报通知
全省各高等院校：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外语专项”包括“外语学科专项”和“数字教育背景下的高等外语教育专项”(简称“外语数字教育专项”），由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分别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设立。经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现正式启动2024年度项目的申报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设立原则
　　（一）“外语专项”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一种项目类型，由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立项。“外语学科专项”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资助，“外语数字教育专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资助。
　　（二）“外语学科专项”旨在促进广东省高等院校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繁荣广东省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提升外语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外语人才培养，从而推动全省外语学科建设的均衡发展和科研能力的整体提升。
　　（三）“外语数字教育专项”旨在引导高校科研工作者，在广东省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规划的指导下，探索数字技术与高校外语教育的融合，为高校外语教学改革发展之路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提升广东省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与创新的整体水平。
　　（四）“外语专项”严格按照《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评审和管理。
　　（五）“外语专项”由单位组织申报，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不受理个人申报。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资格
　　1.项目申报人必须是在我省高等院校从事外语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在职人员。
　　2.一个项目只能确定一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是项目研究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并承担该项目的实质性研究工作。
　　3.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项目的申报。每一位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参与申报两个项目。
　　4.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包括子课题负责人）、省社科规划项目负责人，三年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被终止，或五年内被撤项的项目负责人（截止至2024年3月28日），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本次项目。
　　5.申报本年度“外语专项”的负责人，只能申请一类专项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报本年度“外语专项”。
　　6.青年项目的申请者年龄不得超过35岁（1989年3月28日（含）之后出生）。
　　7.“外语学科专项”和“外语数字教育专项”每个单位一般项目各限报2项，青年项目各限报1项。
　　（二）研究方向
　　1.“外语学科专项”选题自拟，研究方向参考如下：
　　（1）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外国文学研究；
　　（2）外国经典（重要）作家、作品研究；
　　（3）国别、区域文学研究；
　　（4）人工智能与外国文学研究；
　　（5）外国文学与新时代立德树人思想研究；
　　（6）中外语言学传统对比研究；
　　（7）外语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
　　（8）语言脑机制研究；
　　（9）人工智能与二语习得研究；
　　（10）外语测试手段及标准研究；
　　（11）外语课程思政研究；
　　（12）外语的跨学科研究；
　　（13）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与教法研究；
　　（14）外语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研究；
　　（15）信息化背景下的外语教育研究；
　　（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翻译研究；
　　（17）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研究；
　　（18）“一带一路”国家语言文化研究；
　　（19）外语学科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
　　（20）国际传播力提升路径研究；
　　（21）大学生跨文化能力测评研究；
　　（22）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23）南粤优秀文化对外传播和译介；
　　（24）粤港澳大湾区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25）新时代外语教师专业标准研究；
　　（26）外语教师素质和发展研究；
　　（27）广东省外语教师结构及学术能力研究；
　　（28）外语能力与职业发展研究；
　　（29）高职类院校外语学科建设和发展研究；
　　（30）其他。
　　2.“外语数字教育专项”选题自拟，研究方向参考如下：
　　（1）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
　　（2）基于数字技术的外语类课程思政创新模式研究；
　　（3）《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使用与课程建设研究；
　　（4）数字教育背景下高校外语类一流课程建设研究；
　　（5）数字教育背景下学生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研究；
　　（6）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研究；
　　（8）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学创新实践研究；
　　（9）基于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10）新形态外语教材建设与使用研究、高校外语类慕课建设与应用研究；
　　（11）高校外语类慕课微专业建设与教学研究；
　　（12）高校外语类虚拟仿真课程教学探索研究；
　　（13）高校外语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
　　（14）基于大数据的英语测试与评价研究；
　　（15）基于大数据的英语写作教学与评价研究；
　　（16）基于智能翻译平台的翻译教学研究；
　　（17）学科型智慧教室建设与外语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研究；
　　（18）基于数字化平台使用的高校外语教师数字素养研究；
　　（19）高校外语教师线上发展共同体研究；
　　（20）“外语+行业”“行业+外语”产教融合跨专业人才培养发展研究；
　　（21）数字经济时代国际文旅人才培养实践研究；
　　（22）其他。
　　（三）关于成果形式及完成时间
　　“外语专项”的最终成果形式包括研究报告、论文和专著三类。其中，研究报告不少于3万字；论文要求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以上（含3篇），内容须具有相关性、系统性；专著书稿不少于10万字。可以选一种或两种成果形式，若选两种成果形式，则均需达到上述成果要求。项目完成时间为2年。
　　（四）立项数量及资助经费
　　“外语学科专项”拟立项23项，其中一般项目18项，青年项目5项。一般项目每项资助3万元，青年项目每项资助2万元。项目资助经费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期划拨给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外语数字教育专项”拟立项22项，一般项目16个，青年项目6个。一般项目每项资助3万元，青年项目每项资助2万元。项目资助经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分期划拨给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五）关于材料报送及要求
　　项目申报人登录“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平台”下载并填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外语专项申请书》，在系统提交后由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请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做好预审工作，统一向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报送以下材料：
　　（1）《申请书》1份，《活页》6份（A3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成册），请将6份活页夹在申请书内。获批立项的项目需要上传签字盖章版申请书PDF扫描件至系统，请申报人做好申请书留存、扫描工作。
　　（2）系统导出本单位申请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
　　（六）关于申报时间
　　项目申报系统开通时间3月28日10:00—4月18日中午12：00；单位审核截止时间4月18日下午5:00；书面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4月19日，逾期一律不予受理。可通过中国邮政EMS或顺丰快递寄送申报材料（不接收同城快递、美团跑腿），以材料寄出时间为准。
　　三、项目评审
　　“外语专项”由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组织评审，择优立项。评审结果通过“广东社科规划”网站发布。
　　四、项目管理
　　（一）获准立项的“外语专项”项目，按照《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中期管理和鉴定结项。对于“外语学科专项”和“外语数字教育专项”结项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分别择优出版。
　　（二）“外语专项”结项鉴定采用集中评审的方式进行，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每季度组织一次。
　　（三）项目完成时间不超过2年。对于超过2年未完成的项目将在立项后第3年由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统一清理。
　　联系人及电话：冯甜恬（020）83825078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地址及邮编：广州市天河北路618号广东社科中心928室    510635
　　电子邮箱：gdskghb@163.com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
　　2024年3月21日
